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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建设单位须

向群众公开建设项目的环境信息，让公众对本项目充分了解，给公众以表达他们

意见的机会。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体，进行了广泛

的公众参与调查。

拟建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开展了两次公示，主要通过临沂市临沭县政务

服务网站公示、附近村庄张贴公告以及鲁南商报公示等方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7月 11日~2018年 7 月 24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服务

网站及附近村庄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见表 2-1-1。

表 2-1-1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一览表

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年废润滑油再生利用，

8万吨/年生产、调和、分装润滑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年废润滑油再生利

用，8万吨/年生产、调和、分装润滑油项目

（2）项目选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朝阳路以北聚乐新材料以西

（3）建设性质：新建

（4）项目概况：本项目利用废润滑油做为原料，通过蒸馏-溶剂精制-白土

精制的工艺年处理 10万吨废润滑油，制备出合格基础油，经调和后生产出符合

国家标准的润滑油。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拟建项目

属于鼓励类：“第三十八、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第 15项“三废”

综合利用及治理工程，因此拟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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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以及主要内容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程序：

（二）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工程分析、区域环境现状调查、环境影响预测评价、污染物治理措施技术及

论证、环境效益分析、环境管理及环境监测计划、评价结论与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此次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包括该项目周围村庄居民、周围企业单位职工等。

征询公众意见内容为公众对于本项目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环境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本项目建设的支持；对项目拟建地环境质量改善

的建议；重点关心的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建设及建

成后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建议。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以采取直接上门咨询、邮政信件、电话、传真等便于表达意见的形式

陈述对本项目的意见。

五、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15953952851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31-80963530 Email：ghsdzhanglj@163.com

六、公告说明

1、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建设单位或受委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为公众提供相关资料的查询、查阅服务。

2、公众对该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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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提出，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

字送至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11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公开第一次公示信息。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7

月 3日委托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拟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18年 7月 11日~2018 年 7月 24 日，公示日期符合相关要

求。

依据生态环境部环评司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修订答记者

问：“关于环评公参正在实施的，即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印发之前

就已经确定环评单位又是在 2019年 1月 1日之后拟报批的，已经按照暂行办法

的规定，在 7日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公开的，予以认可，不必重复开展第一次信

息公开，其余公众参与程序按照新办法要求执行。”，所以 2018年 7月的第一次

信息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要求。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7月 11日~2018年 7 月 24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服务

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信息。临沭县政务服务网站属

于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的政府网站，符合要求。

公示网址为：http://www.linshu.gov.cn/info/1608/96785.htm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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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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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它

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7月 11日~2018年 7 月 24日在泉里井村、丰岭村、琅

琳居社区、班官庄村处张贴公告。

村庄公示照片见图 2-2-2。

泉里井村 丰岭村

琅琳居社区 班官庄村

图 2-2-2 村庄公示照片

2.3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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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月 28日

~2019年 2月 15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服务网站、鲁南商报及附近村庄发布了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

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见表 3-1-1。

表 3-1-1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一览表

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年废润滑油再生利用，

8万吨/年生产、调和、分装润滑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年废润滑油再生利

用，8万吨/年生产、调和、分装润滑油项目

（2）项目概况：拟建项目位于山东临沭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园，项目利用

废润滑油做为原料，10万 t/a废润滑油经减压蒸馏、溶剂精制和吸附精制后得到

8万 t/a润滑油基础油。加 500N基础油、150BS基础油和各种润滑油复合剂调和

后生产出不同标号的汽油机油、抗磨液压油、柴油机油、普通工业齿轮油、涡轮

机油、粗白油、船舶精制油、精线油、纺织油剂。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15953952851 邮箱：984548403@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工

电话：0531-80963530 邮箱：ghsdzhanglj@163.com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为使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 3km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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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告，欢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

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前往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纸字版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见公告附件。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拟建项目建设地点周边 3km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公告附件链接下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

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表》，或采取电话方式进行沟通，提交意见表的公众请注明填表日期、

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及时向公众反馈意见。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起 10个工作日内。

山东省得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8号

附件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附件 2 山东省得玛能源有限公司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报告（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第二次公示内容及时限满足文件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月 28日~2019年 2月 15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服务

网站发布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临沭县政务服务网站属

于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的政府网站，符合要求。

公示网址为：http://www.linshu.gov.cn/info/1608/135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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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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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月 31日和 2019年 2月 12日分别在鲁南商报上刊登了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信息。

报纸公示照片见 3-2-2。

2019.1.31登报照片 1 2019.1.31登报照片 2

2019.2.12登报照片 1 2019.2.12登报照片 2

图 3-2-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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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1月 28日~2019年 2月 15日同时在泉里井村、丰岭村、

琅琳居社区、班官庄村处张贴公告。

村庄公示照片见图 3-2-3。

泉里井村 丰岭村

琅琳居社区 班官庄村

图 3-2-3 村庄公示照片

3.2.4其它

无

3.3查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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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厂区办公室设置了纸字版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4其它公众参与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拟建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拟建项目的反馈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建设单位于 2019年 2月 25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

服务网站将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公示。

公示日期及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6.2公开方式

6.2.1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2月 25日在临沂市临沭县政务服务网站进行了公示。临

沭县政务服务网站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的政府网站，符合要求。

公示网址为：http://lsx.linyi.gov.cn/info/1608/135933.htm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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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网站公示截图

6.2.2其他

无

7诚信承诺

企业诚信承诺书见图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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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企业诚信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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